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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平

大大集团等P2P网贷平台
因涉嫌违规操作被查的风波刚
稍稍平息。 近日，P2P网贷行业
风波再起，关于“翼龙贷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 的消息在朋
友圈持续发酵。

业内人士分析， 翼龙贷采
取先有资金端、 再匹配资产端
的模式提高了平台的运营风
险， 而这些风险都会转移到投
资者身上，最后由投资者买单。
不过多名投资者也表示， 不希
望事情闹大，因为一旦闹大，他
们就必须面对资金可能无法收
回的局面。

翼龙贷陷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风波

“恐龙时代， 翼龙称霸天
空；互联网金融时代，翼龙贷独
树一帜；您的移动理财专家，翼
龙贷， 联想控股成员企业。”近
日， 这则堪比3D大片的广告在
央视新闻联播结束后首个登场
播放。

伴随着鲜花与掌声， 质疑
也接踵而来。1月5日，有媒体报
道称， 翼龙贷平台的翼存宝项
目采用先融资后放贷模式，而
其项目的投资去向不明， 网页
中仅有一份投资协议， 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

回应称不存在非法吸储和
资金池行为

1月6日， 记者就此事咨询
翼龙贷长沙运营中心一名张姓
负责人， 该人士表示， 所谓的
“翼龙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的报道属于记者个人行为，
对此，总公司已经予以否认，一
切以总公司的回应为准。

记者查看后发现， 翼龙贷
方面在针对质疑作出的回应中
还表示，“先有债权后放贷”正
好是翼龙贷的长处。

翼龙贷方面表示， 公司秉
承“先有借款后有投资” 的原
则， 根据借款项目的多少决定
发标数量与额度。 依据农业发
展和借款人从事行业特点，季
节不同，发标数量也不同，不存
在非法吸储和资金池行为。另
外， 翼龙贷的投资人和借款标
的都是一一对应， 无论是在PC
端或手机端，用户投资后，都可
以在投资记录的“债权详情”里
看到借款信息， 包括借款人姓
名、身份证信息及所在地区、借
款用途、借款金额。

借款用途不明，翼龙贷模式遭质疑
投资者：翼龙贷出事还有联想 业内人士：风险由投资者承担

2014年10月，翼龙贷获得了联想
控股9亿元的战略投资。近期，凭借近
3.7亿元重金斩获央视《新闻联播》后
黄金广告位，同时拿下《挑战不可能》
第二季独家冠名，联想控股和央视标
王成为翼龙贷强大的信用背书。

翼龙贷董事长王思聪曾在公开
场合表示， 央视在农村的公信力很
高，农民相信央视。与此同时，很多
人都知道联想控股， 其背书作用也
让农民相信翼龙贷。

而数据也说明了一切。翼龙贷官
网显示，2015年11月23日，成交量173
亿元 ， 用户245.66万人。11月26日，成
交量177亿元，用户248.13万人，2016年
1月7日，成交量216亿元，用户284.75万
人， 几乎达到了成交量每天增加1亿、
用户每天增加1万人的惊人速度。

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者不可忽
略的一点是， 媒体对于广告虽然有
审核， 但审核的内容也在于广告内
容是否违法， 但广告主在经营中是
否存在违法行为， 媒体可能无法核
实。再者，任何一家企业花钱都是应
该有节制的，虽然烧钱在所难免，况
且“央视广告标王”也不是万金油。

P2P网贷从本质上讲是金融的
一种形态，所以对于网贷平台而言，
有强大的股东实力、 能动辄豪掷亿
金做“央视广告标王”固然不错，但
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依然是作为互
联网金融业P2P�最为重要的内容，因
为每一名投资者的资金都来之不易，
而对于平台来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央视广告标王”
不是万金油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
晓瑜分析， 翼龙贷采取先有资金
端、再匹配资产端的模式，易造成
资金流向不明，从而有可能产生填
补坏账、借旧换新、平台造假等问
题，这种模式提高了平台的运营风
险，而这些风险都会转移到投资者
身上，由投资者买单。

不过相比以往投资者的群情
激奋，此次翼龙贷的投资者显得比
较冷静。有投资者告诉记者，他们
并不希望把事情闹大。

“事情越大， 我们的钱越拿不
回来。”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翼
龙贷投资者在和记者交流时表示，
“翼龙贷应该不存在挤兑潮， 因为
多是定期，不是活期。如果翼龙贷
出事了，还有联想集团在呢。”

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翼龙
贷的注册资本是1亿元， 联想实缴
3333万元， 联想已履行了出资义
务，翼龙贷如果出事跟联想也没有
关系。

业内人士：
风险由投资者承担
投资者：
不希望闹大，怕钱收不回

观点

除了产品模式遭质疑，
翼龙贷的加盟模式也屡被诟
病。根据其官网的介绍，目前
翼龙贷在全国近200个城市
设立运营中心， 覆盖超过
1000个区县， 并计划拓展至
3000个区县。

按照加盟模式， 翼龙贷
对每个加盟店收取5万至10
万元平台使用费，同时县级的
加盟店还需缴纳100万元保证
金， 当某加盟店推荐的借款项
目出现逾期超过30天后，翼龙

贷规定由该加盟商用保证金回
购债权，以兑付给投资人。

记者了解到， 翼龙贷对
加盟方的审核标准是， 加盟
方需满足在当地居住5年以
上，有金融行业从业经验，有
一定资产实力和背景， 无不
良嗜好的要求。 翼龙贷方面
称此加盟标准“堪比政审”。
公司要求加盟商和借款人一
定都是当地人。目前，这一加
盟模式运行良好。

对此， 一位业内人士不

以为然。在其看来，加盟模式
的好处是可以快速将公司的
体量做大， 但这种将风控外
包转嫁风险的模式， 其实风
险不言而喻， 长沙本土做民
间金融的中亿佰联就是活生
生的例子。“在传统行业加盟
模式比较容易， 但是由于金
融具有风险滞后性， 因此金
融加盟很容易在风险把控方
面出现问题。 加之现在征信
体系不健全， 金融加盟模式
更要画上个大问号。”

翼存宝项目先吸储后放
贷、 先融资后匹配债权的模
式被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对此， 零壹财经CEO柏
亮表示，P2P的这类理财计划
式的产品几年前就出现了，
不少平台采用， 并解释为投
标工具， 受到很多投资者认
可。但是否涉及非法集资，难
以直接判断。

在柏亮看来，投资者需要
注意如下几点：一是这类产品
是积累了资金再去找项目，还
是为已有的债权或资金需求

寻找快速的资金来源，要从平
台整体的资产和资金供需来
看这个先后顺序；二是投资者
的资金进入理财计划以后，其
对应的资金是在自己的账户，
还是转移到平台账户；三是投
资者资金是否有第三方托管
(或存管)。

就以上的几点， 记者致
电翼龙贷长沙运营中心一位
张姓负责人， 该负责人以区
域运营中心没有权力回应为
由，拒绝了采访。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

内人士认为， 上月底刚征求
意见的网贷行业监管细则再
次强化了P2P的信息中介本
质，作为中介，其职责应该是
“搭桥”， 先有债权端融资需
求， 再由资金端的投资人进
行自主选择投资或不投资。
翼存宝产品的操作顺序却正
好相反，先有资金端、再匹配
资产端。这和银行吸收存款、
发放贷款的操作顺序是一致
的，但是P2P平台却没有银行
牌照， 进行这样的操作显然
是不合规的。

违背网贷行业“红线”了吗？质疑一

加盟模式靠谱吗？质疑二

2015年12月28日，银监
会等多部委发布了《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
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其中第二十五条提到， 网络
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以任
何形式代出借人行使决策，
每一融资项目的出借决策均
应当由出借人作出并确认。

业内人士认为， 翼龙贷

事件涉及到投资者决策权使
用的情况， 这也是问题的关
键所在。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表
示，目前的焦点在于，这个叫
做“理财计划”的东西，到底
是一个投标工具， 还是一个
理财产品， 是否符合理财产
品的要件。虽然都叫“计划”、
“宝”， 但各家公司在具体操

作上都有不同， 不同的操作
可能会带出不同的法律关
系。

“不过《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
法》毕竟只是征求意见稿，正
式文件出来后， 还有18个月
的过渡期， 即使细节上不合
规， 还有整改的时间和机
会。”前述业内人士补充。

焦点 投资者决策权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我国P2P网贷平台的数量都在高速增长,如今却出现了负增长。


